潜民政发〔2015〕56号

潜江市民政局

关于印发《全市民政系统2015年度履职尽责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镇、办事处民政办，各科室、单位：

经局党委同意，现将《全市民政系统2015年度履职尽责工作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2015年6月5日

全市民政系统2015年度履职尽责工作

实 施 方 案

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纠风办关于2015年度加强政府部门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鄂办文〔2015〕23号）精神，为了督促全市民政系统全面履职尽责，推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结合我局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落实中纪委和省纪委“三转”要求，加强对全市民政系统依法行政、转变作风、服务民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等方面的督促检查，着力解决履职不力、作风不正、行为不廉等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为，为加快推进“创新、务实、现代”民政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履职尽责工作按照“统一组织、分级负责、上下联动、督建分离”的原则进行。局属各单位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的要求，认真抓好本单位履职尽责措施落实，组织、指导、督促本单位履好职、尽好责。
二、履职尽责对象
履职尽责对象是：局属各单位、科室，各地民政办。

三、履职尽责内容
重点从五个方面做好履职尽责工作：

（一）严格依法行政方面。1、是否认真执行民政法律、法规，严格依法行政；2、是否按照简政放权的要求，最大限度减少行政许可项目，行政审批程序是否便民、高效； 3、是否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不规范、不公正、不文明的问题；4、是否存在利用职务之便吃拿卡要等滥用职权问题。
（二）服务改善民生方面。1、《湖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民政部等4部委《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民政政策是否落实到位；2、农村福利院危房改造、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十二五”期间城乡社区公共服务站、救灾物资储备库、红军路军休干部日间照料中心、烈士陵园、优抚医院、老年公寓、兴隆河沿线农村公益性公墓和城市公益性公墓、民政事业园等项目是否按照规划组织实施和有效监督； 3、优抚、安置、救灾、社会救助等民政资金是否按规定发放、使用和管理；4、民政标准化建设是否按照国家、省委相关标准有序进行；5、特困群众救助、事实孤儿救助、失能半失能五保对象认定和护理、公养机构“公建民营”改革试点等民政难点工作是否有所突破；6、省民政厅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各项重点工作、局党委安排的重点工作是否按时完成。
（三）转变工作作风方面。1、是否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六条意见及市委《实施细则》，切实加强民政系统作风建设。2、“四风”问题是否及时纠正；3、是否存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等问题；4、公务接待、财务管理等作风建设相关制度是否完善；5、是否存在“为官不为”、“生冷硬推拖”、庸懒散软、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6、是否存在迟到早退、外出不请假、串岗聊天、上网玩游戏炒股等问题。

（四）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方面。1、主要负责人是否履行“一岗双责”；2、领导班子成员是否自觉遵守《廉政准则》，发挥表率作用；3、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集中教育活动是否真正落实；4、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是否认真履行；5、是否存在违规发放津补贴和福利等问题；6、是否存在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购物卡等问题；7、党员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是否严格执行；8、是否存在有案不查、选择办案、以案谋私和追责问责不到位等问题；9、是否建立健全具有民政特色的履职尽责督促检查责任考核体系并有效实施。
（五）收集和解决问题方面。1、是否畅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2、是否及时解答群众政策咨询，认真解决群众举报投诉问题；3、公开承诺事项是否兑现到位；4、是否切实解决本单位存在的突出问题，整改效果是否让人民群众满意；5、是否健全完善履职尽责的长效机制。6、是否按要求制定“五项清单”，即：履职清单、服务清单、廉政清单、作风清单和协办清单。

     四、方法步骤

     履职尽责工作从6月开始，12月初结束，共分5个阶段：

（一）动员部署阶段（6月）

1、层层发动。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和市纠风办要求，制定全市民政系统履职尽责工作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召开全市民政系统履职尽责工作动员会进行部署。各地、各单位要结合实际进行动员、周密部署。
2、广泛宣传。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宣传、介绍民政工作的职能作用，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民政系统履职尽责工作。
3、公开承诺。认真梳理本系统、本单位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向社会公开承诺，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4、聘请政风督查员。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新闻媒体、社会组织和服务对象中聘请督查员，对民政系统履职尽责情况进行监督。  
（二）查找问题阶段（7月至8月）
1、广泛征求意见。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问题、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难点问题，采取“点题监督”的方式，认真听取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及有关新闻媒体、督查员和民政对象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设立意见箱、举报电话、信函和网上征求意见等形式，广泛征求改进民政作风的意见和建议。
2、认真自查自纠。通过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走访服务对象等形式开门纳谏，找准民政部门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认真整改，力戒形式主义，防止走过场；积极参加纠风办组织的“行风热线”等直播节目，认真受理群众咨询、投诉，及时处理信访举报，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3、开展明察暗访。市局将不定期组织督查员对各地、各单位的作风建设和基层服务窗口单位的工作质量和服务态度进行明察暗访，及时通报发现的问题并督促整改。
（三）集中整改阶段（9月至11月）
1、坚持问题导向抓整改。要将问题整改贯穿于履职尽责工作始终。对能解决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对一时无法解决的要制定整改计划，限时整改，确保落实到位。同时，注重宣传整改成果，让群众真实地感受到履职尽责工作的实际成效。
2、加强督导检查抓整改。市局适时组织对各地进行督办检查，掌握履职尽责工作效果，对自查自纠发现的问题开展销号式整改，确保每一个问题均得到有效解决。
3、兑现社会承诺抓整改。认真对待社会公开承诺事项，对存在的问题认真制定整改方案，一项一项抓落实，确保公开承诺的问题兑现落实到位。
（四）集中测评阶段（11月）
年底，市纠风办组织被督促检查部门的服务对象进行测评。履职尽责结果作为政府目标责任制考核及主要领导干部工作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并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文明行业（单位）评选等挂钩。 

（五）总结阶段（12月）
各单位于11月前向局履职尽责领导小组报送2015年度履职尽责工作总结，经局履职尽责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报市纠风办、市政府督查室。
五、督促检查方式
（一）明察暗访。聘请政风行风监督员，定期不定期开展明察暗访，着力发现民政系统内在履职尽责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督办问责。

（二）试点示范。领导班子成员要根据分管工作，联系一个单位或科室，开展履职尽责工作试点，总结工作经验，发挥示范作用。

（三）第三方监督。建立健全第三方监督工作机制。结合单位实际，聘请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群众代表对本地本单位履职尽责情况进行监督。

（四）点题监督。对发生在民政系统的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问题、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难点问题，要开展专项整治，逐一督办。

（五）接受评议。认真接受市纠风办、市政府督查室组织的民主评议，努力取得优良成绩。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民政局成立了履职尽责工作领导小组，抽调专人搭建工作专班。局领导分为六个工作组，分片督办各地、各单位履职尽责工作情况。各地、各单位要加强领导，把履职尽责工作作为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抓手，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精心组织，抓好落实，务求实效。

（二）加大宣传力度。要积极开展正面宣传，维护民政系统良好形象。要及时向局履职尽责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相关资料和信息，并由局履职尽责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后上报市纠风办、市政府督查室。

（三）强化督办落实。要灵活运用各种手段，认真落实具体措施，就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重点工作，在当地主要媒体上进行公开承诺，并认真抓好承诺事项的兑现落实。要将群众投诉举报问题作为履职尽责工作的重要内容，依法依规核查、问责、反馈。

（四）加大追责力度。对本系统暴露出来的问题要正确对待，实事求是，不包庇不掩饰，坚决予以纠正和查处。对工作中发现的典型案例，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实行“一案双查”，不仅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还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并通过公开通报、点名曝光等方式对典型案例进行公开曝光。

附：局领导分片督办表

附件：
局领导分片督办表

	局领导
	科室负责人
	督办单位（科室）

	刘  俊
	关业锋、李成莉
	园林办事处、办公室、社会救助局

	袁作振

陈  跃
	汤洛华、钱  雪
	泰丰办事处、高场办事处、杨市办事处、周矶办事处、后湖管理区、财务科、审计科、监察室、福彩中心

	余国华
	赵  静、刘惠农
	总口管理区、熊口管理区、

白鹭湖管理区、竹根滩镇、

优抚科、安置科、后勤服务中心、光荣院、军休所、休干所、烈士陵园

	吴铭华
	黄盛霞、袁良慷
	王场镇、浩口镇、龙湾镇、运粮湖管理区、救灾科 区划科、政权科、社区办、民间组织管理局、婚姻登记处

	黄国昌
	何  琼、黄娟玲
	老新镇、积玉口镇、广华办事处、张金镇、高石碑镇、扶贫科、福慈科、事务科、殡管所、社会福利院、救助站

	李红华
	赵莉莉、王 君
	渔洋镇、熊口镇、周矶管理区、潜江经济开发区、浩口原种场、政工科、老龄科及工、青、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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